
股東常會（臨時會） 開會通知書永久補發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茲申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所代理之全部公司，於每年開會通知書寄

發日後，針對有發放股東會紀念品之公司，申請補發仟股以下之開會通知書。並依股東通訊

地址寄發，特此聲明。 

此   致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申 請 人 姓 名：    

（  受  託  人  ） 

身 分 證 字 號：                     

連  絡  電  話 ：                     

                                                        ※請檢附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序

號 

股東戶名 

(委託人) 
身分證字號 印鑑 序號 

股東戶名 

(委託人) 
身分證字號 印鑑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聲明上述申請係委託人全權委託受託人辦理前述公司股東常會(臨時會)開會通知書補發事宜， 

對於本授權行為所生一切權利義務或有法律上之紛爭，概由本受託人負責，與 貴公司無關。 

※恕不接受傳真申請，請郵寄正本至股務代領部或臨櫃辦理。（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96 號 B1） 

※若受託人亦需申請時，請加填委託人欄位；倘若名單有變動時，請僅填新增之資料，已申請過之名單請勿重覆填寫。 

            收件：           登記：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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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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